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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行地區小型工程計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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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區小型工程整體撥款

基本工程儲備基金項下專用的整體撥款

涵蓋每項需費不超過2,100萬元，並由各
 區區議會在地區推行的工程。這些工程
 旨在改善全港各區的地區設施、居住環
 境及衞生情況。

撥款額：由2008-09年度起每年3億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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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8-09年度地區小型工程撥款

整體撥款將先支付正在進行及已作出承擔的市
 區小型工程計劃，以及先導地區在地區小型工
 程計劃的開支

獲區議會的同意後，民政事務總署會預留一筆
 小額的中央款項，應付年度內18區不能預知的
 現金流量需求，例如緊急維修

餘下的撥款，18區用以推行各區的地區小型工
 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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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區的撥款

各區議會可運用該區的撥款，推行新工
 程，但必須遵守以下規則：

在一個財政年度內，獲批准的工程的成本總
額最多不得超過每年獲分配的撥款的200% 
一個財政年度內所需的現金流量總額，必須
與獲分配的撥款額相若，以免出現超支或未能
用盡預算款額的情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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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議會的角色

提出工程計劃和蒐集地區上的意見

決定工程計劃的範圍及規模

通過由政府部門建議的工程計劃

訂定各項工程計劃的先後次序及推行時
 間表

監察工程的進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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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行地區小型工程的主導部門

康文署作為主導部門：

– 在現有康文署設施內進行的康樂、文化、體
 育、花卉樹木種植工程及休憩設施的小型工
 程

民政處作為主導部門：

– 社區會堂及其他改善居住環境及衞生情況的
 小型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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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用定期合約顧問模式  
推展工程

區議會

工程代理人

定期合約顧問

工料測量定期

 合約顧問

主導部門

民政處

康文署

項目經理

民政事務總

 署工程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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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步驟：

1. 區議員 – 建議小型工程計劃及擬備一份
 工程建議書

2. 區議會 – 就提議的計劃的先後次序達成
 共識，及在原則上同意推行優先進行的
 計劃

3. 顧問 – 進行技術可行性研究、提交初步
 的設計方案和擬備初步的開支預算

4. 主導部門 – 安排工程完成後的管理和維
 修保養事宜

採用定期合約顧問模式  
推展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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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步驟(續)：
5. 顧問 –就區議會的意見(如有的話)修訂計

 劃的設計和開支預算

6. 區議會 – 批准計劃的設計和開支

採用定期合約顧問模式  
推展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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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步驟(續)：
7. 顧問 – 擬備招標文件

8. 主導部門
 

– 批准招標工作、接收標書和
 開標

9. 主導部門
 

– 與中標者簽訂合約

採用定期合約顧問模式  
推展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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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步驟(續)：
10. 顧問 – 監督施工進度和執行合約

11. 主導部門
 

– 向承造商、定期合約顧問、工料
 測量合約顧問及工地督導人員分期支付款項

12. 建築署／民政署總部 – 審定工程是否符合維
 修保養規定，並接收已完成的工程

註:  民政事務總署工程組就步驟3， 5 及7 至11 的
 工作提供專業意見及監察合約顧問的工作

採用定期合約顧問模式  
推展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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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制工程的進度：

如顧問已合理地用盡一切努力和資源，
 但工程規劃階段的工作(即步驟1至6)仍

 無法在18個月內完成，項目經理與主導
 部門協商後，可酌情決定終止顧問所進
 行的工程項目

採用定期合約顧問模式  
推展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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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察工程開支

為免撥款嚴重超支或剩餘大量撥款，民政
 處會：

就該區正在進行的所有地區小型工程計劃，
每月編製開支摘要

把每月開支摘要呈交民政事務總署，以便監
察地區小型工程整體撥款的使用情況



Annex 2 

XXX 區議會轄下地區設施管理委員會 
地區小型工程計劃建議書 

 
1. 提交建議議員/單位： 陳大文區議員 
 
2. 工程名稱： YY 道休憩處及兒童遊樂場建造工程 
 
3. 工程目的(請指出現有問題，以及建議工程的效益，例如美化景觀、加強公共衛生等) ： 
  

議員辦事處接獲地方人士反映，指現時 YY 街附近缺乏休憩及遊樂場設施，對附近居民

構成不便。有關設施建成後，可提供一個舒適的環境供市民休息及兒童遊樂，改善生活

質素。                  
 
4. 工程受惠對象：  
 ( ) 區內所有居民 (  ) 傷殘人士 

(  ) 老人   ( ) 兒童及家長 
(  ) 青少年   (  ) 其他：  

 

工程建議書範本 



5. 預期受惠人數：  20,000 人  
 
6. 工程造價粗略估計 (可選擇不填寫)：  約 $3,700,000   
 
7. 工程大綱(請詳述有關工程細節、項目規格、如何與現有設施銜接等)： 

 
 1. 鋪設地台             

2. 設置蔭棚及座椅  
3. 安裝兒童遊樂場設施  

 
8. 工程地點 (請夾附地圖明確標示工地點)    XX 街 XX 號附近   
   
9. 工程時間表粗略估計(可選擇不填寫)：  約 2008 年 2 月至 2009 年 4 月  
 
10. 其他與工程有關的資料(例如早前曾否作出申請、有否類似例子以供參照等): 沒有  
  

 
簽名：  
姓名： 陳大文 
日期： xxxxxx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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